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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投提供：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－學校歷史館工程 

投標附表  (須填具一式兩份 ) 

 

1. 項 目 設置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－ 學校歷史館 

 

2. 項目簡介 為傳承教育使命，記錄校園點滴，展現學校文化和特色，藉此規劃及設置學校歷史館 (School History Gallery)。館

內共設有七個專題區域，展示校史資料及收集得來的學校文物。專題包括：一. 創校起源、二. 建校五十載、三. 

校徽、校訓、校歌和校服、四. 學校榮耀與成就、五. 卓越的林護人、六. 課後活動多姿彩 七. 校園生活印記。

至於展示的形式主要分為懸掛展板、擺設實物(附加說明)和播放短片等。 

 

3. 投標者須知 3.1 投標者必須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有效商業登記。 

3.2 投標者必須為工程清單及細則內每項工程報價，未有報價的項目，均一律被認為已包含在工程總金額內，而

報價單內的數量，只作為參考之用。投標者是以包單（Lump Sum）形式承包此設計與建造工程清單及細則內

的工程，故投標者投標前可到工程地點實地視察 (視察日期及時段：5/6 或 8/6 下午2時30分至4時)，了解

實際施工環境，計算項目及數量，工程總金額是以現場實際為準，如有任何與其他地方不符，均由投標者自行

負責。如投標者需協助到工程地點視察，可與學校聯絡。 

3.3 投標者於施工期間必須竭盡所能，包括但不止於購買適當之工程及勞工保險，同時亦須保障學校任何公眾/其
他人士或資產、學校之使用者、其工人等，因施工而受到傷害或損壞。若有，投標者須負起因此而引申的一

切責任及賠償。 

3.4 投標者投標時可同時遞交初步設計圖，在收到報價標書後，學校一般會在其中選取 2 至 3 間認為較可取之

投標公司再進行最後篩選，此篩選包含會面詳談，篩選入圍之投標者須無償遞交彩色 3D 圖、材料樣辦、施

工方案、進度預算表、工程經驗、廢物處理計劃，以及與材料和運輸存放計劃等資料。學校有權拒絕最低標

者或任何投標者之報價而毋須作出任何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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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內 容 4.1  地點：本校 606 室。 

4.2  有關報價內容及要求項目格式 (詳細要求見頁 4－7)。 

4.3  設計將以「學校歷史館」作為主題。 

4.4 要求完工日期：2020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。小型工程準備及清拆 (7 月 20 日－31 日)，正式工程由 8 月 1 日

開始，所有工程以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為原則。 

4.5 由學校提供 606 室平面圖及設計建議，如有需要可到校度尺(須於 3 個工作天前預約)，物品實際尺寸及數量

以現場度尺為準。 

4.6 提交有關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、過往 18 個月承造學校或其他機構的工程經驗，包括聯絡方法，以供學校參

考。 

4.7  提供所有室內室外工程的入則要求平面圖及文件。 

4.8  提供所有標書內容工程所需的物料要求及樣本(如:木材物料、玻璃物料)。 

4.9  到校介紹計劃書內容及標書簡報會。 

4.10 工程期間需要提供項目工程時間表、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、項目管理會議。 

4.11 不可有任何後加工程費用。 
5. 審標評分準則 5.1  投標者項目計劃書內容：(25%) 

5.1.1 初步設計方案，可附有設計圖； 
5.1.2 設計能否符合學校歷史館的用途，並能有效地展示校史資料及各類物品； 
5.1.3 提供室內設備的建議； 
5.1.4 工程的報價內容及項目格式是否能清楚地列明及描述其用途。 

5.2  投標價格的合理性 (45%) 
5.2.1 使用的材料及品牌是否與價錢成正比； 
5.2.2 各細項工程項目的費用是否合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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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3 採購的設備及相關安裝費用是否合理。 
5.3  提供的設備及選材的質素 (20%) 

5.3.1 物料安全性； 
5.3.2 效能及品質。 

5.4  投標者承造學校或其他機構的工程服務經驗、服務質素及口碑 (10%) 
6. 工程細則 6.1  投標者投標時須遞交工程清單及細則內每項工程的報價，並可同時提交初步設計圖。 

6.2 承判商必須為此工程清單及細則內每項工程報價，金額以港幣計算，未有報價的項目，均一律被認為已包含

在工程總金額內。而報價單內的數量，只會用作參考之用。 

6.3 所有工程由承判商包工包料完成。所有永久及臨時物料、運輸、上落、工資及人工波動等，均包括於工程總

金額內。施工期：30天 (其中已包括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)。 

6.4 付款方式： 

與承判商簽妥工程合約，學校付款工程總額 40%； 

完成工程量的 30%，經學校驗收後，付款工程總額 30%； 

工程竣工驗收合格後，學校 30 天內清付餘款 30%。 

施工期間，本工程範圍內所需的用水及用電，費用均由學校負責，承判商則負責所需的接駁、拉線及拉喉費

用。承判商必須合理地使用此施工用水用電；如有任何浪費，學校在審批工程時，有權對此等不合理的浪費，

扣除工程款項。 

6.5  施工期間，承判商須對工程地點內的設備及設施提供足夠保護，避免損壞；如有，承判商須自費工料維修。 

6.6  承判商須為整項工程提供 1 年保養期及免費上門維修。 

6.7 工程延遲，學校保留向承判商追討每日賠償 $5000 港元 (包括星期六、星期日、學校假期及公眾假期)。 

6.8 完工日期：2020年8月31日或之前。小型工程準備及清拆 (7月20日－31日)，正式工程由8月1日開始，所有

工程以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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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內的相關項目描述及要求規格說明 所需 

數量 
單價 

(港幣) 
總價 

(港幣) 
提供 

送貨服務 
1. 室內設計、繪圖及諮詢 

1.1 參考學校提供的設計建議，構思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－學校歷史館的室內設計、材料

運用及設備的選擇 (包括展示櫃、傢俬、電器、照明設備)和配色建議，並提供可多

於一個初步設計方案： 

 設計應符合學校歷史館的用途，並能有效地展示校史資料及各類物品，包括七個專題介紹和

兩個學校模型； 

 館內的設計可容納最少 35 名人士同時參觀； 

 館內燈光及展品照明能提供舒適的視覺效果； 

 展示櫃能調節間隔的距離，以配合擺放不同高度的展品。 

 

1.2 提供設計繪圖： 

 提供室內設計的立體圖及平面圖 (包括電腦彩色效果圖)。 

**  工程開始前，可修改所有繪圖 3 次。 

 

1.3 提供結構圖及其他有關圖則： 

  展示櫃及傢俬的設計圖及結構圖； 

  天花圖 (包括室內照明及風扇位置)； 

  電位圖 (包括電掣及電插座位置)； 

  電纜接線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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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 工程開始前，可修改所有圖則 3 次；並須提交最終圖則和規格供學校審批。 

 
1.4 提供項目進度表及物料應用清單： 

 詳細列明各項工程進度安排及物料應用清單。 

2. 項目管理 

2.1 承判商須為本工程購買第三者及所有責任保險。 

2.2 承判商應在整個工程項目安排合資格的項目管理經理，在工作日到場跟進施工進度及

監察物料應用，檢查是否符合最終設計的質素和效果。 

2.3 項目管理經理應負責現場工作的協調和監督，提醒工人在施工時注意工業安全，並解

答學校的查詢和投訴。如果學校不滿意項目管理經理的表現，可要求更換。 

2.4 項目管理經理需每週向學校匯報工程進度，以及提供有關相片給學校作為紀錄。 

2.5 施工期間，承判商須為學校環境及設施進行臨時保護 (包括途經的通道、校園設備、

升降機、牆壁等)。 

2.6 每日工程完結後，需妥為清潔。 

2.7 承判商應確保所有工程均按照《小型工程規程》進行。如有需要，承判商應任命AP / 
RSE編制小型工程控制系統的法定文件，並獲得屋宇署的相關批准。根據業務守則進

行監督，獲取所有提交材料並向BD報告完成情況。 

    

3. 裝修工程 

3.1 清拆項目： 

 拆除現有的網絡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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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  須保留中央廣播系統設備、無線上網裝置、電腦樓層櫃、部份網絡線及電話線。 

**  清拆期間，需要保護工程結構及學校設施，並盡量減低發出的聲響。 

**  每日工程完結後，須妥為清理泥頭、垃圾和污漬。 

 

3.2 內部裝修及傢俬項目： 

 新造及安裝學校歷史館房門及門牌； 

 新造及安裝學校歷史館內的會議室趟門； 

 牆身、天花剷底、批灰、油乳膠漆 (包括整個606室)； 

 用手掃漆翻新燈喉及電線槽 (包括整個606室)； 

 更換部份地磚 (原有位置為網絡線出口)； 

 新造展覧牆身； 

 新造高身展示櫃； 

 新造半身展示櫃； 

 新造學校模型展示櫃； 

 新造電腦檯。 
 
3.3 機電項目： 

 重新規劃電源位置及新造電源開關掣給以下設施：照明、冷氣機、抽氣扇、風扇、展示櫃、

電腦、電視、閉路電視攝錄鏡頭等 (包括整個606室)； 

 提供及安裝天花燈飾 (只在學校歷史館範圍，不包括室內會議室)； 

 安裝原有網絡線及電話線； 

 新造暗喉 13A 單插蘇位 (數量以設計圖及完工後計算為準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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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造暗喉 13A 孖插蘇位 (數量以設計圖及完工後計算為準)； 

 新造電視喉管連普通 HDMI 線。 

**  須在報價單上列明相關使用品牌、型號及其規格(如有)。 
 

4. 選擇性工程項目 (請分項報價) 

4.1 清拆原有地磚，平整地台，提供及舖砌木紋地磚 (包括整個 606 室)。 
4.2 清拆原有地腳線，提供及安裝新地腳線 (包括整個 606 室)。 
4.3 清拆原有冷氣機及封閉窗口位置，提供及安裝分體式冷氣機連散熱器 (具備一級能源

標籤)、電源接駁位及獨立開關掣 (只在學校歷史館範圍，不包括室內會議室)。 

4.4 提供及安裝合適的窗簾 (包括整個 606 室)。 
**  清拆期間，需要保護工程結構及學校設施，並盡量減低發出的聲響。 

**  每日工程完結後，須妥為清理泥頭、垃圾和污漬。 

**  須在報價單上列明相關使用品牌、型號及其規格(如有)。 
 

    

5. 提供其他額外項目 (請詳細列明)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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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公 司 / 本 人 明 白，如 收 到 學 校 訂 單 後 未 能 供 應 投 標 書 上 所 列 物 料 或 服 務，

本 公 司 / 本人 須 負 責 賠 償 學 校 從 另 處 採 購 上 述 物 料 或 服 務 的 差 價 。  

 

 

供應商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獲 授 權 簽 署 投 標 書的 代 表 的 姓 名 及 署名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印鑑 

姓 名 （請 以 正 楷 填寫 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：_______________ 

 
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



 

 

 






